
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公布
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 )应急管理局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部,局机

关各处室、下属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372号）

和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丽水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丽政发〔2020〕20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我局对2022

年8月31日前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，其中继续有

效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1件，决定废止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2

件。现将清理结果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已经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各级

行政机关不得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
ZJKC70-2022-002

丽水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
丽应急〔2022〕54号



附件：1.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2.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丽水市应急管理局

2022年10月 3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附件1

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三统一编号

1
《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〈丽
水市安全生产考试管理办法〉的通

知》
丽安监管办〔2022〕26 号 ZJKC70-2022-001



附件2

决定废止规范性文件目录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废止依据

1

《丽水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丽水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
丽水市保险行业协会关于印发〈丽
水市矿山危化冶炼企业推进安全
生产责任保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

丽安监管办〔2018〕
25号

（三统一编号：

ZJKC34-2018-001）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
十一条第二款：国家鼓励生产经营单位
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；属于国家规定
的高危行业、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应
当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。具体范围和
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
务院财政部门、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
构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。
2.《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》（国市监
反垄规〔2021〕2号）第十三条：市场准
入和退出标准（三）不得限定经营、购
买、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
“3.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
定依据，通过设置不合理的项目库、名
录库、备选库、资格库等条件，排斥或
限制潜在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；第十
四条：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标准，不得
排斥或者限制处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
投票活动。



2

《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〈丽
水市企业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

审工作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丽应急〔2020〕1号
（三统一编号：

ZJKC70-2020-0001）

《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企
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办法的
通知》（浙应急基础〔2021〕138 号）



— 6 —

抄送：市司法局。

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10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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